$AE Y B R T 2
114 B ¥ F % 66350

R 4 BT ¥

WM RI A B AR EEE (R RE)
A 2 ABHREFEAERG AT
* N U A S

F'&‘ ‘f\'/\l‘jng XX & AR REIILEL? 227

e S ST PR

MEREFREFTER 919~ 2 p A W114#47 17p %&i;-)%f%{
PoREFEISFE 2082414 -
R 2 e M

*EL R A BRI RS T AR UATE 9, 919 5 R 2
R R BL s BRI
T9z2d

CARR R
~ﬁ‘i4$%%¥ﬁ¥i’%”ﬁﬁa*éiﬁﬂ4'ﬁﬂ
P Fi
%ﬁuﬁ%%%ﬁ’@*§%%@¢ P22 P pEA
e & 2p2may 4 F] » FRARE B e L RILA RN TR
”N;%W’Riﬂf;z$HM+~%ﬂ3§ VB~ R 1TH0E

I;EAV\V”'JLF < o ““?p%’,ﬁtp/z‘ LTJ“/« T d fi%ﬁi%

Erﬁ%%kﬁl ’ ’ﬁ /\- %il— /ﬁijé-'jtu‘]’%} 2}\ Jiiiz"}t%—g
;P‘ﬁ‘p}aab\xp; <7KF’D)$‘371’65,|_73E) ’/E!%ﬁéirr;ﬁ (ﬂ\

w
T
-
x|
g
a\

f:._

pos)

=

@
34
=

o
o]

25 %119F )
;~$ﬁ¢ﬁ+g;i%,%&&§§ e P P A A
F i 386IE L AN, F iR RA 2 ko d H -

i FeFem
R HER
— \}gzﬁ a5k
SR+ p ARII0ET? 12p EBMLEEFFAR - Fp1iv

%— 7



|

|

PRSP & ETLINFERAMNTTLH oGRS
TirpESA ) 2 rLV’ﬂFi W E - AARIRIE B 4%
F3Zw113E3 10p WAeh 2 p g P AZR RS TATROE <

Wy 2FF1iv 2 A GgRhEREL > THARF Y FFT 15,0
00~ ; fPts » AR E L1132 102 8p i ;&30 P A2 ¥
g LA, 2RI R Ak Es g YRRy
Aad w3 113#3210p 2 113#102 8p

H—

21 F 4319, 800
A (34 5% 1 <00000-00000>%7=79800) » 2. 7 it ¥ 42, 827

2
0 3L 1 F26,400~ A EH R o
{L)x B A TR L 2 F 1 RGN S
Bféw#lg v od AR g;};%-@ﬁ"’ v BRALE R 113# 3
SRR LAERAIFYE D hEF D LY a‘r’“/f =
iz Akt * 3,001~ K47 > B> K REF B R
ERRA2,087~ 0 & 59,919~ AL H AL (5 33001
*4-2085=9919)
Ao FRFEAEE (THY S )4%!'3166%?)31; %33{ >
$221F %27 m b~ F 1R EEB (’f;f’ FiR0EG]) %12
ERIEAE o~ A2 F1T9EERE ’LT\%‘»'* BH1IFZE
FLELIF2EREEN RE > TEP AL
B R4 158,946 7~ > 2 pAcyi kg AixE ¥ pA=T F
kaﬁﬁﬁiwﬁﬁﬁiﬁﬁﬁzﬁmao

FEFE T AT EREAD D TIH o RPRED SR

3}

4
o -
&
=¥

I
~

G H ™ <+ 53 3
K\

T PR AR ML FER  RAE
F2 OGN PRARREALE B EEIOR IR L IR A 3
TRAIIERM 2 R P LRE I g0 R
GMEARLE EABLIT R LAE T R
EE SRS DN ﬁﬂ
W Ak ﬁjéﬁ BB TR 0 RS
k2 & JE’E'—L%?L’}; e

pis
b e
P
T

4

¥

FE

-
<

N o
Joo |90 v g

.
Kial
o



D) & hLd 2 wmH 7w
o~ AMNatBoFE2 2d

() s 27 B VR RR R B ?
135 A&z %LN“%%"%giAiﬂa,Pﬁfﬂb%

2B BT 3;"&]——/15"‘;'1:_'—7 & $o 4 ’ﬁéfé%‘f{%\'fﬁfﬁﬁ’”i?‘-
BN BOEA T o ko B Y
JF\’"J’\—%-"J ’{?@ B R o RBxE
PR R BEFRE T E
%

v .
50007~ » 5 kB gh: 5S¢ | 2 HFT P wi'gE7 4
P 23F ) sopteb s A3 E3R6F B F 0op
PArtR iR 3,000 > w113 ETY ¥R
955467 ;2 £%52,085% o} W B
FMﬁ%%:‘6F123i7%%?mm%w%?j;w
s RAr1122 113+ F’“‘h‘ﬂ ’fé:“%ﬁ;* ﬁ"’mﬁa‘—é_é a2
REFFRBLEF > PG00 F— PERELEEE
AL d (A% *'123;1) ,%:Mrﬂ L B
ER2 XL jﬁ#{fi’ E‘/’\'ﬁ— ?OAL \—PFJEE/F 7 TR PRIE2H
i 2 HETd R LHREERY O ONEEHREHFTER O H
ar g AR g BRI UpE o RIRE AR AR E R
ER R BB
SR EBp L 2 L2
LiggFAakifie 239y nEeTF3 FELFT =
RFFRZEF2ITENEZTF P2 o R4 r].L5E110-&7” 10
PACR p L HEEFHFAR 2T H p e8|
AL P A R AT RIE S ﬁ#%”*’ Firo LA AI TR
%EF’?p$4w@$’w%mﬁ%an@d&?ﬁ%@
X2 1 R BT A BELF e
2.8 (MR A1128 2 113& FF % ek 2 &SRB 5 ¢ Ak
F2ZF O FESP AR ERAA €L FAmif et o
u TwmE R E T A (Mt $23123F ) o B

ﬁ~

B!
b
x4
R

=

b
i
mj



B4 ik 1122 113& % Ak L 835 > TR ¥ o Qa2
Flipe: R Gd 0P A FRPRFF - XG0 Aaw
TR a@p?_‘égga%‘/ﬁﬁ’&ﬁ‘??zka £y ﬂpﬁfﬂ
PR ARRE P R AR AT ?hw@rﬁri
e L g wwﬁ@.@aﬁﬂMﬁtd‘ﬂr«ﬁ&&B
:’E%‘q*#&f{ﬁifvw EER o= A16 000~ » &= p 1 iTpF#c
44¢%’—4“x#£v%$£5‘¢ﬁ-’5 e EERL R 110
#£279p (115) 'r%—&v—}%?IIBOZOQOOI%ime FV 5 (Mx
EFRITE) » A REWIM4EaA 07 A BAAFHY &
AR GE AR 0 R FUE T RETII4E M E T
PR TR s TR R A o
ZHo RERESII0ET? 102432111 #8122 31p 2k »
VRt AR T REIATREA TR 2 0 B /L I1I3E1L 3
TN RE e BEATROR 2 BT Pk S E (ARE F25F )
KW R IEI EFTP A P AR 3W5Q]LN1ﬁ
B2 EEYHE et 8 n hEa X An VB

0 1R ) » Bt RA 3L

FULH I (AREF120212

%o BB AL TEFT

R b AT GO

1 F AR

A ARBLEpBNIRERALIFITRE B ET A0 &

F113#3710p 210% 8P #F %79,800‘1%!33%’5#}‘»5%
e g h o R Ja'é*lﬁﬁﬁ*— B pE

@@@ﬁ%&/mhAﬂ?ﬁﬂﬁﬁ FIREN - BALE

HEUAEZ (A EF1202121F ) > Bl R4 45k I#ﬁt%

‘$fﬁﬁﬁlﬁtéﬁ’%ﬂ ¥ °

BHIEY AEG I RERIRY WY AEME L

FoNSBE Qe YR AR SIIE . $135 e - $ 146

2 “20’1}%‘%&2# T R E F230F ~ B24TER T

oA FRFY BARIITEFT R - EFH L2 -



Vs

_.\

Bz TiEa F'ﬁ * o — _{I-—*ﬁ IBVETIT S - SV
B2 Tia1 L At Nﬁqﬁk_g,zé;l?p -
REEHFI2EFIAITF P2 o 58 Rt 15k HR_E
II3E102 8p ¥ b S F FH T HEF > RMATH A RF;
P RETABRRMNGEZ (AMEFI2IE ) 0 MR &
Pp & 10 0] 5 12]«;‘ 1IE;§—,#‘»\2¢H FER o mEERG 2

i

ZF
2} =
+ L

o L P IEA 2 o = N ir gl K s A2 L

L2 o FBABZFIOEFIEZTZPL 55 REF
sk DA AN]13E10 8P Ak b A g e AR

RFIE R FHEAP > Fhom it o Pl A £ F RS ERT

Rk FFET G TEARID KA o RE R B AR
;%—j\%;\‘:‘:_l,l ‘F,A'” » 1327 B o
¥ #11

179?',; ff;ﬁ R 4 sk AL N13#33262 iR A
v 3,001 %2 rs:ﬁ ’ p%*?rﬁmmwﬁ&sag (~F%
”“23';?) » T ARE e 138 T E:R2,080~4 R 0 Bl
RN R ] (ﬂmé FI22F ) » Byt REGRakEiE
$£9,919~ (35 5% 1 3001x4-2085=9919) T B+ # -
o R RE E E Pl R 19,9195 2
2 A\&,# HAFEZR P T14E47 1Tp 42 (L AREEE
T RAREFAT ) TFHP L REENFF AL EZ
?*JE& » L F IR s R EE o G INA O BB AL

AL o A Fw oo
AEEF R AR H R ERE I A I PR S
A RES FAE- R o



FocERRRE L2 B Hg A BB A PGRL SR RiREER
LEAT e mAT > ZRBEREE L E EELE
FiPF R T L EBHF BT RES
WGP o R BRI e o B
R R LPRTRL ) B 2k N4
Ca ﬁ*?‘\ |- 4 BN A 0 R BRE T

"

Yo

E%$4ﬁmﬁ'%@$ﬁ%’@ » B3 o
SR p AL Ry A F R $ 796 o

X
W

R H5 ﬁ 5
Foize 2 F PRl

FAGRR N ES o

ot A B 2R v HAE 2 200 pow AN IR o 4o

TEEFRACT L - BHERIFFR A

¢ =N @] 15 & 5 ! 14

Tt MR

w®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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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66號
原      告  羅茗豐  
訴訟代理人  慶啓羣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東興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葉秋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919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9,91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但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用之；且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時，應即為承受訴訟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法定代理人前由傅居正更易為陳葉秋絨，有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附卷可參，並經被告具狀聲請承受訴訟（本院卷第65至73頁），原告亦已知悉（本院卷第119頁），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10年7月12日任職被告擔任清潔人員，每日工作時數8小時，每月薪資為以當年度基本薪資給薪，前經派駐「新家族大樓」及「台中晴大樓」等二社區服務。其後，被告逕於113年3月10日通知原告自當日起終止派駐「新家族大樓」之清潔工作，且未經原告同意，即調降每月薪資為15,000元；嗣後，被告再於113年10月8日通知原告於當日起亦終止派駐「台中晴大樓」之清潔工作，而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然被告尚有113年3月10日至113年10月8日之工資差額79,800元（計算式：<00000-00000>*7=79800)，2.資遣費42,827元，3.預告工資26,400元未給付原告。
　㈡此外，原告入職時，兩造約定將原告之勞工保險投保於台中市保全業職業工會，並由被告負擔保費，然被告則於113年3月13日單方將原告退保，惟仍持續自原告每月給薪中扣除勞健保之相關費用3,001元，共4月，其後，經原告反應，然僅返還原告2,085元，尚有9,919元未給付原告（計算式：3001*4-2085＝9919）。
　㈢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資遣費、預告工資及返還當得利予原告，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58,94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然前則提出答辯狀抗辯：
　㈠原告屬台中情大樓自聘之清潔人員，關於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工作方式、服務路線及地點均不受被告指揮監督，兩造間亦無約定工作規則、且原告出勤不受被告管理；此外，原告係向各該社區管理委員會領取工資，使用之設備亦由原告自行負擔與設置，原告乃自行負擔業務成本與風險；再者，原告並無納入被告組織體系，無須遵守相關內部規範，則兩造不具從屬性，非僱傭關係，故原告各項請求均非有理等語。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是否具僱傭關係存在？
　1.按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觀該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明。次按，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是否屬僱傭關係，應就是否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而提供勞務等情加以綜合判斷。
　2.經查：原告於113年3月至9月間，每月固定經被告給付薪資15000元，有「派駐地點：台中情」之薪資明細表附卷可參（本院卷第23頁）；此外，被告於113年3至6月間，每月自給付原告之薪資中扣除健保費3,001元，並於113年7月另給付科目為「工會退款5＋6月」之金額2,085元，同有前開「派駐地點：台中情」之3至7月薪資明細表附卷可考；此外，原告於112至113年間均受僱於被告並派駐在台中情大樓提供清潔服務之事實，亦經台中情大樓管理委員會主委吳聲良陳稱在卷（本院卷第123頁），準此，揆諸上開說明，綜合原告受被告指揮監督派駐台中情社區提供清潔服務之勞務，及固定由被告負擔健保費，以及給付原告薪資等情，堪認兩造具人格、經濟、組織從屬性，則原告主張：兩造具僱傭關係，應屬可採。
　㈡原告任職被告之期間為何？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固主張110年7月10日起受僱被告擔任清潔人員，且兩造約定每日工作8小時，分別於台中情大樓及新家族大樓提供勞務，並以基本工資給薪等情，然為被告所否認，依據前開規定，應由原告就勞動契約之工作時間、薪資、起迄為舉證之責。
　2.經查：⑴原告於112年至113年間受僱被告並經派駐台中情社區之情，業經台中情社區管理委員會主委吳聲良陳述如上，並有薪資明細單附卷可查（本院卷第23、123頁），準此，原告主張：112至113年間受僱被告等語，即屬有據。⑵被告固抗辯：原告係由台中情大樓自行聘僱等語。然查，本院前以「原告是否為管委會自聘清潔人員？若是，任職期間為何？每月報酬若干？目前是否仍在職？」等情函詢台中情大樓管委會，經函覆稱：原告於114年起由台中情大樓社區自行聘用擔任社區清潔員，每月薪資16,000元，每日工作時數4小時，每月休假天數8日等情，另有台中情管理委員會115年2月9日（115）情函字第1150209001號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97頁），是原告於114年起方經台中情大樓社區聘用為該社區清潔人員，則被告抗辯：原告於114年以前年間即由台中情大樓自行聘用，即非可採，附此敘明。
　3.次查，原告就其於110年7月10至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亦受僱於被告並派駐於新家族社區之情，固又提出113年1至3月、派駐地點新家族之薪資明細表為證（本院卷第25頁），然僅依上開3月份薪資明細表，實無從遽認兩造約定之工作時間、給薪等勞動契約重要之點，而原告又未能另舉其他事證以為其佐（本院卷第120至121頁），準此，原告此部分主張，舉證即有未足，並非可採。
　㈢原告各項請求是否有理？
　1.工資差額
　　原告主張被告逕自取消派駐原告至新家族大樓提供勞務而短支113年3月10日至10月8日薪資共79,800元等語，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就兩造約定以基本工資給薪、且於前開時間依約應將原告派駐至新家族大樓提供勞務等情，均未能舉證以為其佐（本院卷第120至121頁），則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此部分工資差額，即非有據。
　2.資遣費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10月8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語，然關於終止原因為何，原告並未舉證以為其佐（本院卷第121頁），則原告依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請求給付資遣費，仍難認有理。
　3.預告工資
　　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固主張：被告於113年10月8日通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然終止原因為何，尚屬未明，業如前述，則被告是否依據前開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即無從遽認，從而，原告依據前開規定請求預告工資，仍非可取。
　4.不當得利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3至6月苛扣原告薪資每月3,001元之事實，有薪資明細表附卷可查（本院卷第23頁），另被告已於113年7月返還2,085元予原告，則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22頁），準此，原告請求被告返還9,919元(計算式：3001×4-2085＝9919）即屬可採。
四、綜上，原告依據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9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17日起（見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第4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舉證尚有未足，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既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就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俐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66號

原      告  羅茗豐  

訴訟代理人  慶啓羣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東興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葉秋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919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7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9,919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但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用之；且當事人

    喪失訴訟能力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時，應即為承受

    訴訟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第175條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法定代理人前由傅居正更易

    為陳葉秋絨，有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附卷可參，並經被告具

    狀聲請承受訴訟（本院卷第65至73頁），原告亦已知悉（本

    院卷第119頁），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10年7月12日任職被告擔任清潔人員，每日工作

    時數8小時，每月薪資為以當年度基本薪資給薪，前經派駐

    「新家族大樓」及「台中晴大樓」等二社區服務。其後，被

    告逕於113年3月10日通知原告自當日起終止派駐「新家族大

    樓」之清潔工作，且未經原告同意，即調降每月薪資為15,0

    00元；嗣後，被告再於113年10月8日通知原告於當日起亦終

    止派駐「台中晴大樓」之清潔工作，而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然被告尚有113年3月10日至113年10月8日之工資差額79,800

    元（計算式：<00000-00000>*7=79800)，2.資遣費42,827元

    ，3.預告工資26,400元未給付原告。

　㈡此外，原告入職時，兩造約定將原告之勞工保險投保於台中

    市保全業職業工會，並由被告負擔保費，然被告則於113年3

    月13日單方將原告退保，惟仍持續自原告每月給薪中扣除勞

    健保之相關費用3,001元，共4月，其後，經原告反應，然僅

    返還原告2,085元，尚有9,919元未給付原告（計算式：3001

    *4-2085＝9919）。

　㈢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

    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

    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

    、資遣費、預告工資及返還當得利予原告，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158,94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然前則提出答辯

    狀抗辯：

　㈠原告屬台中情大樓自聘之清潔人員，關於工作時間、休息時

    間、工作方式、服務路線及地點均不受被告指揮監督，兩造

    間亦無約定工作規則、且原告出勤不受被告管理；此外，原

    告係向各該社區管理委員會領取工資，使用之設備亦由原告

    自行負擔與設置，原告乃自行負擔業務成本與風險；再者，

    原告並無納入被告組織體系，無須遵守相關內部規範，則兩

    造不具從屬性，非僱傭關係，故原告各項請求均非有理等語

    。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是否具僱傭關係存在？

　1.按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

    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此觀該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明。次按，關於勞務

    給付之契約，是否屬僱傭關係，應就是否具人格上、經濟上

    及組織上從屬性而提供勞務等情加以綜合判斷。

　2.經查：原告於113年3月至9月間，每月固定經被告給付薪資1

    5000元，有「派駐地點：台中情」之薪資明細表附卷可參（

    本院卷第23頁）；此外，被告於113年3至6月間，每月自給

    付原告之薪資中扣除健保費3,001元，並於113年7月另給付

    科目為「工會退款5＋6月」之金額2,085元，同有前開「派駐

    地點：台中情」之3至7月薪資明細表附卷可考；此外，原告

    於112至113年間均受僱於被告並派駐在台中情大樓提供清潔

    服務之事實，亦經台中情大樓管理委員會主委吳聲良陳稱在

    卷（本院卷第123頁），準此，揆諸上開說明，綜合原告受

    被告指揮監督派駐台中情社區提供清潔服務之勞務，及固定

    由被告負擔健保費，以及給付原告薪資等情，堪認兩造具人

    格、經濟、組織從屬性，則原告主張：兩造具僱傭關係，應

    屬可採。

　㈡原告任職被告之期間為何？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固主張110年7月10

    日起受僱被告擔任清潔人員，且兩造約定每日工作8小時，

    分別於台中情大樓及新家族大樓提供勞務，並以基本工資給

    薪等情，然為被告所否認，依據前開規定，應由原告就勞動

    契約之工作時間、薪資、起迄為舉證之責。

　2.經查：⑴原告於112年至113年間受僱被告並經派駐台中情社

    區之情，業經台中情社區管理委員會主委吳聲良陳述如上，

    並有薪資明細單附卷可查（本院卷第23、123頁），準此，

    原告主張：112至113年間受僱被告等語，即屬有據。⑵被告

    固抗辯：原告係由台中情大樓自行聘僱等語。然查，本院前

    以「原告是否為管委會自聘清潔人員？若是，任職期間為何

    ？每月報酬若干？目前是否仍在職？」等情函詢台中情大樓

    管委會，經函覆稱：原告於114年起由台中情大樓社區自行

    聘用擔任社區清潔員，每月薪資16,000元，每日工作時數4

    小時，每月休假天數8日等情，另有台中情管理委員會115年

    2月9日（115）情函字第1150209001號函在卷可參（本院卷

    第97頁），是原告於114年起方經台中情大樓社區聘用為該

    社區清潔人員，則被告抗辯：原告於114年以前年間即由台

    中情大樓自行聘用，即非可採，附此敘明。

　3.次查，原告就其於110年7月10至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亦受

    僱於被告並派駐於新家族社區之情，固又提出113年1至3月

    、派駐地點新家族之薪資明細表為證（本院卷第25頁），然

    僅依上開3月份薪資明細表，實無從遽認兩造約定之工作時

    間、給薪等勞動契約重要之點，而原告又未能另舉其他事證

    以為其佐（本院卷第120至121頁），準此，原告此部分主張

    ，舉證即有未足，並非可採。

　㈢原告各項請求是否有理？

　1.工資差額

　　原告主張被告逕自取消派駐原告至新家族大樓提供勞務而短

    支113年3月10日至10月8日薪資共79,800元等語，為被告所

    否認。經查，原告就兩造約定以基本工資給薪、且於前開時

    間依約應將原告派駐至新家族大樓提供勞務等情，均未能舉

    證以為其佐（本院卷第120至121頁），則原告主張：被告應

    給付此部分工資差額，即非有據。

　2.資遣費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

    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

    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

    ，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

    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

    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

    13年10月8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語，然關於終止原因為何

    ，原告並未舉證以為其佐（本院卷第121頁），則原告依據

    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請求給付資遣費，仍難認有理。

　3.預告工資

　　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

    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

    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

    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

    預告之。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固

    主張：被告於113年10月8日通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然終止

    原因為何，尚屬未明，業如前述，則被告是否依據前開規定

    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即無從遽認，從而，原告依據前開規定

    請求預告工資，仍非可取。

　4.不當得利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3至6月苛扣原告

    薪資每月3,001元之事實，有薪資明細表附卷可查（本院卷

    第23頁），另被告已於113年7月返還2,085元予原告，則為

    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22頁），準此，原告請求被告返

    還9,919元(計算式：3001×4-2085＝9919）即屬可採。

四、綜上，原告依據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919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17日起（見本院送達證書

    ，本院卷第4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舉證尚有未足，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

    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

    項亦有明文。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既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

    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

    定，就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

    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俐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66號

原      告  羅茗豐  

訴訟代理人  慶啓羣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東興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葉秋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919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9,91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但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用之；且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時，應即為承受訴訟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法定代理人前由傅居正更易為陳葉秋絨，有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附卷可參，並經被告具狀聲請承受訴訟（本院卷第65至73頁），原告亦已知悉（本院卷第119頁），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10年7月12日任職被告擔任清潔人員，每日工作時數8小時，每月薪資為以當年度基本薪資給薪，前經派駐「新家族大樓」及「台中晴大樓」等二社區服務。其後，被告逕於113年3月10日通知原告自當日起終止派駐「新家族大樓」之清潔工作，且未經原告同意，即調降每月薪資為15,000元；嗣後，被告再於113年10月8日通知原告於當日起亦終止派駐「台中晴大樓」之清潔工作，而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然被告尚有113年3月10日至113年10月8日之工資差額79,800元（計算式：<00000-00000>*7=79800)，2.資遣費42,827元，3.預告工資26,400元未給付原告。

　㈡此外，原告入職時，兩造約定將原告之勞工保險投保於台中市保全業職業工會，並由被告負擔保費，然被告則於113年3月13日單方將原告退保，惟仍持續自原告每月給薪中扣除勞健保之相關費用3,001元，共4月，其後，經原告反應，然僅返還原告2,085元，尚有9,919元未給付原告（計算式：3001*4-2085＝9919）。

　㈢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22條第2項前段、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79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資遣費、預告工資及返還當得利予原告，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58,94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然前則提出答辯狀抗辯：

　㈠原告屬台中情大樓自聘之清潔人員，關於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工作方式、服務路線及地點均不受被告指揮監督，兩造間亦無約定工作規則、且原告出勤不受被告管理；此外，原告係向各該社區管理委員會領取工資，使用之設備亦由原告自行負擔與設置，原告乃自行負擔業務成本與風險；再者，原告並無納入被告組織體系，無須遵守相關內部規範，則兩造不具從屬性，非僱傭關係，故原告各項請求均非有理等語。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是否具僱傭關係存在？

　1.按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觀該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明。次按，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是否屬僱傭關係，應就是否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而提供勞務等情加以綜合判斷。

　2.經查：原告於113年3月至9月間，每月固定經被告給付薪資15000元，有「派駐地點：台中情」之薪資明細表附卷可參（本院卷第23頁）；此外，被告於113年3至6月間，每月自給付原告之薪資中扣除健保費3,001元，並於113年7月另給付科目為「工會退款5＋6月」之金額2,085元，同有前開「派駐地點：台中情」之3至7月薪資明細表附卷可考；此外，原告於112至113年間均受僱於被告並派駐在台中情大樓提供清潔服務之事實，亦經台中情大樓管理委員會主委吳聲良陳稱在卷（本院卷第123頁），準此，揆諸上開說明，綜合原告受被告指揮監督派駐台中情社區提供清潔服務之勞務，及固定由被告負擔健保費，以及給付原告薪資等情，堪認兩造具人格、經濟、組織從屬性，則原告主張：兩造具僱傭關係，應屬可採。

　㈡原告任職被告之期間為何？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固主張110年7月10日起受僱被告擔任清潔人員，且兩造約定每日工作8小時，分別於台中情大樓及新家族大樓提供勞務，並以基本工資給薪等情，然為被告所否認，依據前開規定，應由原告就勞動契約之工作時間、薪資、起迄為舉證之責。

　2.經查：⑴原告於112年至113年間受僱被告並經派駐台中情社區之情，業經台中情社區管理委員會主委吳聲良陳述如上，並有薪資明細單附卷可查（本院卷第23、123頁），準此，原告主張：112至113年間受僱被告等語，即屬有據。⑵被告固抗辯：原告係由台中情大樓自行聘僱等語。然查，本院前以「原告是否為管委會自聘清潔人員？若是，任職期間為何？每月報酬若干？目前是否仍在職？」等情函詢台中情大樓管委會，經函覆稱：原告於114年起由台中情大樓社區自行聘用擔任社區清潔員，每月薪資16,000元，每日工作時數4小時，每月休假天數8日等情，另有台中情管理委員會115年2月9日（115）情函字第1150209001號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97頁），是原告於114年起方經台中情大樓社區聘用為該社區清潔人員，則被告抗辯：原告於114年以前年間即由台中情大樓自行聘用，即非可採，附此敘明。

　3.次查，原告就其於110年7月10至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亦受僱於被告並派駐於新家族社區之情，固又提出113年1至3月、派駐地點新家族之薪資明細表為證（本院卷第25頁），然僅依上開3月份薪資明細表，實無從遽認兩造約定之工作時間、給薪等勞動契約重要之點，而原告又未能另舉其他事證以為其佐（本院卷第120至121頁），準此，原告此部分主張，舉證即有未足，並非可採。

　㈢原告各項請求是否有理？

　1.工資差額

　　原告主張被告逕自取消派駐原告至新家族大樓提供勞務而短支113年3月10日至10月8日薪資共79,800元等語，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就兩造約定以基本工資給薪、且於前開時間依約應將原告派駐至新家族大樓提供勞務等情，均未能舉證以為其佐（本院卷第120至121頁），則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此部分工資差額，即非有據。

　2.資遣費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10月8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等語，然關於終止原因為何，原告並未舉證以為其佐（本院卷第121頁），則原告依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請求給付資遣費，仍難認有理。

　3.預告工資

　　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固主張：被告於113年10月8日通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然終止原因為何，尚屬未明，業如前述，則被告是否依據前開規定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即無從遽認，從而，原告依據前開規定請求預告工資，仍非可取。

　4.不當得利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3年3至6月苛扣原告薪資每月3,001元之事實，有薪資明細表附卷可查（本院卷第23頁），另被告已於113年7月返還2,085元予原告，則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22頁），準此，原告請求被告返還9,919元(計算式：3001×4-2085＝9919）即屬可採。

四、綜上，原告依據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9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17日起（見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第4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舉證尚有未足，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既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就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俐蓁





